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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6日下午，自治区召开“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听取“三大”重点

文物保护维修总体工作实施情况汇报和 “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10月6日下午，自治区召开“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领导小

组成员会议，听取“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总体工作实施情况汇报和 “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

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郝鹏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主持会

议。 

    在认真听取了相关部门关于“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开展情

况工作汇报后，郝鹏指出，长期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开展文物保护、利

用和管理工作，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十五”期间国家将“三大工程”列入117项目，“十一五”

期间又将“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列入180项目，两项工程总投资近10亿元。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

区党委、政府全面加强西藏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举措。 

    郝鹏说，“三大工程”实施6年来，在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各相关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施工项目和投资双双完成80%以上；“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

在相关地市、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贯彻落实自治区的部署，坚持文物维修原则，在工程前期工作和

已经开工的3个项目施工管理 、质量监督、文物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总的看来，两大工程进展顺

利，施工质量符合设计要求，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郝鹏说，文物是绝对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保护和利用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祖

国统一，促进我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特殊意义。实施 “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和“十一

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 这批项目的

实施，必将大力推动我区文物保护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 

    就做好下一阶段“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及“十一五”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工作，郝鹏要求，

各地各部门首先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切实把实施好重点文物保护工作作为本地本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

进行研究部署。各相关部门要做好文物保护单位工程实施与正常开放之间的协调工作，随时解决工程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其次，要抓紧工程建设工作，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从现在起，各项工

作都要分解落实到人，所有后续项目成熟一个开工一个，不成熟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上马，力争在年

内所有后续项目包括国家已经批准的新项目全部完成招投标；第三，始终坚持国家文物工作方针和文物



维修原则，确保工程质量。工程建设要始终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

工作方针和“不改变原状”的文物维修原则，不仅要严把施工材料关、还要不断加强和改进工程进度、

质量；第四，要加强防范，消除隐患，确保安全。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安全意识，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各种隐患，确保人员和文物安全；第五，要积极引导群众参与，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各地各部门

要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支农扶农的决策精神，积极引导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增加农牧民现金收入，

让更多的农牧民从中得到实惠。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建设厅、文物局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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